附件1
沈阳市标准化专家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近期一寸
免冠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

	是否在职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
	从事专业
	
	从事专业年限
	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行业领域
	

	参与标准化组织及任职情况
	

	工作经历
	






	参与标准制修订、标准化项目情况
	






	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、发明、著作、学术论文情况
	





	受表彰奖励情况
	





	本人意见
	  本人承诺，本人符合《沈阳市标准化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第四条专家基本条件，以上填报信息及所提供证明材料真实无误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 月    日

	所在单位
意    见
	    该同志以上所填内容属实，同意推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 月    日 

	有关行政    主管部门
意    见
	    经我局（委、办）审核，同意推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 月    日

	市市场监管局审查结论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 月    日 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1.“申报行业领域”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 4754-2017）填写到中类，例如011谷物种植。
      2.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”指所申报行业领域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。
      3.所在单位意见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须加盖公章。
      4.填表信息必须真实可靠，如发现提供了虚假材料，将取消申报资格，已聘为标准化   专家的将解除聘用。
